
歷簡者作

水
河
》
議

。
楊
敏
昌

出
生
年
月

•• 

民
國
二
十
八
年
一
月
十

三
日

學
歷

•• 

國
立
臺
灣
大
學
農
工
系
畢
業

經
歷

•• 

台
北
市
工
藝
局
科
長
、
台
北
自
來
水
事
業
處
工
程
總
隊
副
總
隊
長
、
營
建
署
公
共
工
程
組
組
長

現
曬

•• 

台
北
市
工
游
局
衛
生
下
水
道
工
程
處
處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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→
一
=
口

淡
水
河
由
新
店
溪
、
大
漢
溪
與
基
隆
河
等
主
要
支
流
蜻
蜓
流
經
台
北
都
會
區
至
淡
水
出
海
。
近
年
來
由

於
圍
內
經
濟
蓬
勃
發
展
，
人
口
大
量
湧
入
台
北
都
會
區
，
使
得
因
大
量
人
口
聚
集
所
產
生
之
家
庭
污
水
、
工

業
廢
水
、
畜
牧
廢
水
、
垃
圾
及
事
業
廢
棄
物
之
滲
出
水
未
經
妥
善
處
理
即
流
入
淡
水
河
、
造
成
水
質
日
益
惡

b
b

。

'
‘1
』

政
府
為
改
善
台
北
都
會
區
環
境
衛
生
並
解
決
淡
水
河
日
益
嚴
重
之
污
染
問
題
，
自
民
國
五
十
八
年
起
進

行
淡
水
河
系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各
項
工
程
之
規
劃
與
建
設
。
於
民
國
六
十
一
年
「
台
北
區
自
來
水
暨
衛
生
下

水
道
建
設
委
員
會
」
設
置
「
衛
生
下
水
道
工
程
處
」
專
責
辦
理
台
北
市
污
水
下
水
道
工
程
建
設
，
鹿
為
統
一

事
權
，
精
簡
機
構
，
於
民
國
六
十
六
年
將
該
處
改
隸
台
北
市
政
府
工
務
局
，
闢
後
因
應
業
務
需
要
，
陸
續
增

設
營
管
科
、
維
護
工
程
隊
及
污
水
處
理
廠
等
，
辦
理
污
水
下
水
道
之
營
運
管
理
。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遵
循
中
央

政
策
，
與
臺
灣
省
共
同
推
動
台
北
近
郊
淡
水
河
系
污
水
下
水
道
建
設
，
民
國
八
十
年
行
政
院
核
示
由
台
北
市

政
府
成
立
專
責
機
構
負
責
淡
水
河
系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之
營
運
管
理
，
基
於
行
政
體
系
與
組
織
架
構
，
民
國

八
十
二
年
七
月
奉
核
定
由
衛
工
處
以

，
中
央
同
意
衛
工
處
增
設
第
二
污

大
編
制
方
式
辦
理
，
經
多
次
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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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處
理
廠
、
設
施
管
理
科
等
單
位
，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呈
報
行
政
院
，
因
直
轄
市
自
治
法
己
頒
佈
實
施
，

致
須
重
行
檢
討
，
俟
案
後
，
即
可
進
用
人
員
辦
理
淡
水
河
系
污
水
下
水
道
營
運
管
理
業
務
。

道
工

建
設

台
北
市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包
括
主
幹
管
、
次
幹
管
、
分
支
管
綱
、
用
戶
接
管
及
處
理
廠
等
，
衛
工
處
職

司
系
統
建
設
與
營
運
，
僅
就
該
處
辦
理
工
程
概
述
如
后

•• 

主
幹
管
工
程

台
北
市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主
幹
管
計
有
民
族
路
、
民
權
東
路
、
撫
遠
街
、
南
港
、
士
林

C

及
雙
溪
♂
等

共
二
九
、
九

0
0
公
尺
，
除
雙
溪
♂
主
幹
管
仍
施
工
外
，
其
餘
均
已
完
工
，
計
完
成
二
六
、
六

0
0
公
尺
，

佔
全
長
百
分
之
八
十
九
。

次
幹
管
工
程

台
北
市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次
幹
管
計
有
北
投
、
士
林
、
天
母
、
大
直
、
環
河
路
、
景
美
木
柵
、
承
德
路
、

林
森
北
路
、
吉
林
路
、
建
國
路
、
敦
化
路
、
信
義
路
、
光
復
路
、
松
山
路
、
見
陽
街
、
研
究
院
路
等
十
六
蝶
，

其
中
景
美
木
柵
及
承
德
路
、
林
森
北
路
施
工
中
.
，
天
母
規
劃
設
計
中
'
研
究
院
路
預
定
八
十
五
年
度
規
割
，

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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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餘
均
已
完
工
，
計
完
成
六
。
、
九
八

0
公
尺
，
佔
全
長
百
分
之
八
十
三
。

分
支
管
網
工
程

台
北
市
分
支
管
網
面
積
七
千
四
百
餘
公
頃
，
已
完
成
一
千
三
百
餘
公
頃
，
目
前
繼
續
辦
理
環
河
、
景
美
、

承
德
、
林
森
、
吉
林
、
大
直
、
建
國
、
敦
化
、
光
復
、
松
山
、
昆
陽
等
次
幹
管
集
污
區
之
分
支
管
網
規
劃
建

設
，
自
八
十
四
至
八
十
七
年
度
分
三
期
實
施
，
第
一
期
自
八
十
四
年
至
八
十
六
年
度
，
第
二
期
自
八
十
五
至

八
十
七
年
度
，
第
三
期
自
八
十
六
至
八
十
七
年
度
，
預
定
可
完
成
集
污
面
積
累
計
達
二
千
八
百
餘
公
頃
。

污
水

理
廠

目
前
已
完
成
迪
化
、
民
生
兩
廠
，
每
日
可
處
理
約
"
萬
噸
污
水
，
現
正
常
營
運
中
，
男
正
進
行
內
湖
污

水
廠
設
計
及
迪
化
廠
提
升
二
級
處
理
規
劃
設
計
，
預
定
八
十
五
年
施
工
，
八
十
八
年
運
轉
。

省
市
共
同
放
流
設
施
第
一
期
工
程
建
設

省
市
共
同
放
流
設
施
計
辦
理
獅
子
頭
抽
水
站
、
龍
形
隧
道
、
陸
上
放
流
管
、
八
里
污
水
處
理
廠
及
海
洋

放
流
管
等
，
工
程
依
接
行
政
院
核
定
省
市
分
工
原
則
，
由
省
住
都
局
負
責
規

設
計
，
其
中
八
里
污
水
處
理

廠
由
該
局
施
工
監
造
，
其
他
四
項
工
程
由
北
市
衛
工
處
發
包
監
造
，

工
處
執
行
情
形
概
述
如
后
﹒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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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瘋
子
頭
抽
水
站
﹒
.

本
工
程
位
於
台
北
縣
五
股
鄉
獨
子
頭
村
，
台
十
五
號
道
路
旁
之
觀
音
坑
溪
畔
，
興
建
每
日
可
抽
送
污
水

量
三
三

0
萬
噸
之
抽
水
站
乙
座
，
站
房
長

-
O
四
﹒
六
公
尺
，
寬
三
七
﹒
六
公
尺
，
地
面
三
層
高
一
九
﹒
八

公
尺
，
地
下
三
層
深
二
十
四
公
尺
。
以
及
相

、
電
氣
、
儀
控
等
工
程
，
預
定
民
圓
八
十
四
年
十
二
月

完
工
。

口
龍
形
隧
道
工
程

•. 

本
工
程
管
線
貫
穿
觀
音
山
麓
，
銜
接
獅
子
頭
抽
水
站
與
陸
上
放
流
管
，
管
徑
四
﹒
六

0
公
尺
，
長
一

339 

二
五
0
公
尺
，
已
全
部
貫
通
，
現
正
施
築
第
二
次
襯
砌
'
預
定
民
國
八
十
四
年
六
月
完
工
。

臼
陸
上
放
流
管
工
程

•. 

本
工
程
自
龍
形
隧
道
下
口
起
，
沿
淡
水
河
左
岸
河
床
經
關
渡
大
橋
，
八
里
土
地
重
劃
區
至
八
里
污
水
處

理
廠
，
埋
設
管
徑
三
﹒
四

0
公
尺
，
長
八
、
六
四
一
公
尺
，
業
於
八
十
三
年
六
月
完
工
。

個
海
洋
放
流
管
工
程

•. 

本
工
程
位
於
八
里
鄉
淡
水
河
口
以
南
，
舊
八
里
海
水
浴
場
以
北
海
岸
，
向
臺
灣
海
峽
外
海
延
伸
，
包
括

放
流
本
管
內
徑
一
二
﹒
六

0
公
尺
，
長
五
、
一
六

0
公
尺
，
擴
散
管
內
徑
三
﹒
六

0
公
尺
至
二
﹒
四

0
公
尺
，

長
一
、
五

0
0
公
尺
及
豎
管
，
沖
洗
口
、
人
孔
，
永
久
性
警
告
浮
標
等
，
全
長
六
、
六
六

0
公
尺
。
本
工
程

於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十
月
開
工
，
施
工
期
間
深
受
海
象
因
素
影
響
，
每
年
僅
五
至
九
月
較
適
施
工
，
又
因
用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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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
得
、
颱
風
過
境
及
漁
民
抗
爭
等
影
響
，
工
程
進
度
推
動
不
易
，
目
前
完
成
佈
管
二
、
八
四
四
公
尺
，
預
定
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底
完
工
。

後

展

為
加
速
生
活
環
境
品
質
，
減
輕
淡
水
河
污
染
，
提
昇
市
政
景
觀
，
台
北
市
污
水
下
水
道
建
設
將
就
下
列

各
項
，
努
力
以
赴

.. 

一
、
寬
籌
預
算
，
加
速
推
動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用
戶
接
管
工
作

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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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北
市
污
水
下
水
道
建
設
歷
經
二
十
餘
年
，
主
、
次
幹
管
已
完
成
百
分
之
八
十
餘
，
今
後
將
加
速
分
支

管
網
及
用
戶
接
管
工
程
，
使
能
達
成
行
政
院
污
水
下
水
道
發
展
方
案
所
訂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達
到
百
分
之
三
十

三
，
民
國
九
十
八
年
達
到
百
分
之
七
十
之
目
標
。

一
一
、
興
建
小
系
統
污
水
處
理
設
施

.. 

興
建
小
系
統
污
水
處
理
設
施
，
除
可

系
統
啟
用
之
時
程
外
，
亦
可
降
低
大
系
統
之
風
險
並
提
高
水

資
源
保
育
及
再
利
用
。
台
北
市
已
設
有
迪
化
、
民
生
兩
座
污
水
處
理
廠
，
現
正
配
合
基
隆
河
截
彎
取
直
增
設

內
湖
獨
立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，
在
本
市
污
水
下
水
道
未
到
達
地
區
之
社
區
開
發
均
規
定
設
置
專
用
下
水
道
，

爾
後
將
繼
續
協
調
都
計
單
位
於
規
劃
新
社
區
開
發
時
預
留
污
水
處
理
用
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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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敦
粗
制
睦
鄰
，
回
饋
地
方

•• 

加
強
宣
導
，
提
供
回
饋
設
施
及
基
金
，
處
理
廠
地
下
化
並
於
其
上
闢
建
公

設
施
，
改
進
處
理
廠
操
作

技
衛
與
設
備
，
避
免
產
生
臭
味
與
噪
音
，
提
高
環
境
品
質
。

四
、
培
植
代
操
作
維
護
業

•• 

為
精
簡
政
府
單
位
人
事
攝
制
，
提
高
營
運
績
效
，
今
後
將
致
力
研
討
借
用
民
間
力
量
，
擴
大
市
民
參
與

部
份
衛
工
建
設
如
污
水
處
理
、
污
泥
處
置
、
污
水
管
線
清
理
等
委
託
民
間
操
作
維
護
之
可
行
性
。

五
、
建
請
其
它
單
位
配
合
措
施
，
如

•• 

遷
移
淡
水
河
畔
之
垃
圾
堆
置
場
、
清
除
河
面
之
漂
浮
物
、
加
強
事
業

廢
水
排
放
管
制
、
推
動
河
岸
之
綠
化
、
美
化
工
作
等
。
以
減
少
淡
水
河
之
污
染
負
荷
，
美
化
環
境
。

污
水
下
水
道
是
現
代
化
都
市
所
必
需
的
公
共
設
施
，
亦
是
都
市
文
化
與
生
活
品
質
的
指
標
。
台
北
市
污
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建
設
歷
經
二
十
餘
年
，
雖
已
稍
具
規
模
，
惟
距
目
標
尚
有
距
離
。
未
來
除
需
中
央
政
府
經
費

支
援
外
，
亦
需
獲
得
民
眾
之
支
持
，
方
能
加
速
建
設
，
提
高
居
民
生
活
環
境
品
質
，
徹
底
解
決
淡
水
河
系
污

染
問
題
。





者簡歷

水

題

題

。
陳
進
陽

著現

作
一
出
生
年
月

.. 

民
國
三
十
年
六
月
三
十
日

學
歷

•• 

政
治
大
學
公
共
行
政
研
究
所
碩
士
、
文
化
大
學
大
陸
研
究
所
碩
士

經
歷

•• 

台
北
市
政
府
專
員
、
科
長
、
秘
書

•• 

台
北
市
政
府
府
會
副
總
聯
絡
人

•• 

台
北
市
前
建
成
區
、
木
柵
區
、
古
亭
區
等
三
區
區
長

•• 

台
北
市
勞
工
檢
查
所
所
長
﹒
﹒
台
北
市
勞
工
局
副
局
長
﹒
，
台
北
市
環
境
保
護
局
副
局
長

議•• 

台
北
市
滾
境
保
護
局
局
長

作•• 

「
我
國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之
研
究
」
、
「
中
共
農
業
政
策
之
研
究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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→
一
→
→
口

淡
水
河
位
於
台
灣
北
部
，
發
源
於
標
高
三
五
二
九
公
尺
的
品
田
山
，
為
台
灣
地
區
第
二
大
河
川
。
淡
水

河
主
要
支
流
有
大
漢
溪
、
新
店
溪
(
由
南
勢
溪
、
北
勢
溪
及
景
美
溪
等
三
支
流
構
成
)
及
基

河
等
三
條
，

婉
蜓
流
經
桃
園
縣
、
台
北
縣
、
基
隆
市
及
台
北
市
等
縣
市
(
表

1
)

，
總
流
域
面
積
廣
達
二
七
二
六
平
方
公

且
，
其
中
大
漢
溪
自
南
而
北
與
新
店
溪
於
江
子
翠
會
合
後
，
構
成
淡
水
河
本
流
.
，
流
至

渡
再
與
東
西
向
之

基
隆
河
匯
流
，
最
後
於
淡
水
鎮
油
車
口
附
近
注
入
台
灣
海
峽
。

近
年
來
由
於
圍
內
經
濟
蓬
勃
發
展
，
人
口
大
量
流
入
大
台
北
都
會
區
，
因
而
使
得
淡
水
河
承
受
大
量
人

口
聚
集
造
成
之
家
庭
污
水
、
工
業
製
造
之
工
業
廢
水
、
畜
牧
業
產
生
之
畜
牧
廢
水
及
都
市
垃
圾
與
事
業
廢
棄

物
等
污
染
源
之
嚴
重
污
染
，
水
質
日
益
惡
化
，
而
位
處
淡
水
河
系
中
，
、
下
游
段
之
台
北
市
更
是
集
污
染
之
大

成

城

況
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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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表 l 淚水河流域行政區範固 自

行政區 範 國

台北市 十三個區。

板橋、三重、樹林、鶯歌、三峽、新莊、新店、*淡水、汐止、
台北縣 *瑞芳、中和、土城、蘆洲、五股、泰山、深坑、石旋、坪林、八

里、平溪、*雙溪、鳥來。

桃 縣 *龜山、大溪、復興。

基陸市 七堵區、暖暖區、安樂區

新竹縣 尖石。

附註:*者僅部份地區在流域內。

民間 75 年與 82 年污染產生量

國|家庭污水|工業廢水|畜牧廢水|垃圾滲出水|農業迴歸水

75 年 |ω% I 18.2% I 14.1% I 2.9% I 
82 年 71.4% I 22.5% I 3.9% I 1.7% 0.5% 

民

民國 82 年、 90 年與 100 年污發排出量

國|家庭污水|工業廢水|畜牧廢水|垃圾滲出水|農業迴歸水
82年|叫% Iω% 4.7% Iω% I 弘7%
90 年 I 91.3% I 7.5% I 0.1% I 0.4% Iω% 
1∞年 I 92.3% 6.9% I 0.1% I 0.2% I 0.6% 

民

況流

域
〉弓

染
源

現

資料來源:行政院環境保護害的.9.2 r 淡水河系污染整治計畫」修正草案。

淡
水
河
系
污
染
主
要

來
自
家
庭
污
水
、
工
業
廢

水
及
畜
牧
廢
水
。
民
國
八

十
二
年
淡
水
河
系
家
庭
污

水
污
染
排
出
量
(
以
切
。
巳

計
算
)
佔
全
流
域
污
染
排

出
量
比
例
約
為
八
十
四
﹒

二
%
，
其
次
為
工
業
廢
水

九

四

七
%
(
表

2
)

'
預
估
至

民
國
九
十
年
，
家
庭
污
水

將
上
升
至
九
一

﹒
一-
-
W
A
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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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業
廢
水
將
降
為
七
﹒
五
%
'
畜
牧
廢
水
則
大
幅
下
降
至

0
.

一
%
。
就
整
體
而
言
，
由
於
本
區
域
人
口
不

斷
增
加
，
因
此
家
庭
污
水
之
比
重
將
日
益
提
升
，
事
業
廢
水
之
比
重
(
工
業
及
畜
牧
)
由
於
各
地
方
環
保
單

位
近
年
來
大
力
進
行
管
制
，
有
下
降
之
趨
勢
。

淡
水
河
流
域
主
支
流
之
各
類
污
染
排
出
量
比
較
表
(
表

3
)

，
可
得
到
五
條
主
支
流
中
以
基
隆
河
流
域

的

污
染
量
最
高

(
H
N
Y話
。
但
晶
\
身
于
ω
ω
萃
，
其
中
又
以
家
庭
污
染
量
所
佔
比
例
最
高

(
H
H
F
U
O
H
w
m
\

已
3
.
2

萃
，
最
主
要
的
原
因
是
台
北
市
地
勢
南
高
北
低
，
絕
大
多
數
生
活
的
污
水
排
入
基
隆
河
而
造
成
高
度
污
染
。

污
染
類
型
與
基
隆
河
類
似
的
還
有
新
店
溪
，
家
庭
污
染
量
在
新
店
溪
的
比
例
高
達
九
十
四
%
'
理
由
也
是
因

為
新
店
溪
經
新
店
、
中
和
、
永
和
等
人
口
密
集
區
。
工
業
廢
水
則
以
大
漢
溪
及
淡
水
河
本
流
所
受
影
響
較
大
，

因
為
土
城
、
新
莊
、
三
重
、
蘆
洲
等
鄉
鎮
是
台
北
縣
工
廠
分
佈
較
密
集
的
地
區
，
而
淡
水
河
本
流
則
還
承
受

了
來
自
迫
化
污
水
處
理
廠
的
污
水
量
。

除
前
述
污
染
源
外
，
淡
水
河
流
域
主
要
的
非
點
源
污
染
主
要
以
沿
岸
河
川
地
之
垃
圾
傾
棄
場
及
山
坡
水

土
保
持
不
良
為
主
。
垃
圾
場
滲
出
水
污
染
河
水
，
且
遇
暴
雨
常
有
大
量
垃
圾
漂
浮
水
面
，
影
響
水
質
及
都
市

景
觀
。

流
域
水
質
現
況

L

大
漢
溪

•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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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漢
溪
上
游
建
有
多
目
標
之
石
門
水
庫
及
板
新
水
廠
，
為
北
部
地
區
公
共
給
水
、
灌
溉
用
水
、
工
業
用

水
、
發
電
用
水
及
觀
光
發
展
重
要
來
源
之
一
，
依
八
十
二
年
河
川
水
質
監
測
結
果
顯
示
，
大
漢
溪
上
游
段
至

板
新
取
水
口
水
質
屬
未
受
(
稍
受
)
污
染
，
板
新
取
水
口
(
四
十
一
公
旦
)
以
下
水
質
漸
受
污
染
，
至
浮
洲

橋
(
二
十
九
公
里
)
，
河
川
已
屬
嚴
重
污
染
。
自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至
八
十
三
年
六
月
底
止
之
污
染
程
度
變
化

情
形
(
圖

1
)

，
其
未
(
稍
)
受
污
染
河
段
長
度
自
八
十
九
%
縮
減
至
八
十
六
%
'
長
度
自
一
百
二
十
公
里

縮
減
為
一
百
一
十
六
公
里
.
，
而
嚴
重
污
染
河
段
長
度
由
七
﹒
七
公
且
增
為
九
﹒
六
公
里
。

立
新
店
溪
•. 

新
店
溪
為
台
北
地
區
公
共
給
水
、
北
部
地
區
發
電
用
水
及
觀
光
遊
憩
用
水
來
源
，
上
游
北
勢
溪
建
有
讀

翠
水
庫
，
更
是
台
北
地
區
主
要
公
共
給
水
來
源
。
而
本
流
域
八
十
二
年
水
質
在
周
尺
堪
(
六
十
八
公
旦
)
以

上
之
南
、
北
勢
溪
水
質
良
好
，
順
流
而
下
至
碧
潭
橋
(
三
十
六
公
里
)
水
質
仍
屬
未
受
(
稍
受
)
污
染
，
碧

潭
橋
以
下
至
秀
朗
橋
(
三
十
二
公
里
)
河
段
則
為
輕
、
中
度
污
染
，
自
秀
朗
橋
以
下
至
江
子
翠
(
二
十
一
公

里
)
水
質
已
呈
嚴
重
污
染
，
支
流
景
美
溪
上
游
則
呈
輕
、
中
度
污
染
，
中
、
下
游
段
已
呈
中
度
、
嚴
重
污
染
。

自
七
十
四
年
至
八
十
三
年
六
月
底
止
之
污
染
程
度
變
化
情
形
(
圖

2
)

，
其
未
(
稍
)
受
污
染
河
段
自
七
十

八
%
(
六
十
五
公
且
)
縮
減
至
七
十
六
%
(
六
十
四
公
里
)

•• 

而
嚴
重
污
染
河
段
長
度
自
七
十
四
年
之
一

0
.

二
%
小
幅
縮
減
為
九
﹒
七
%
。

丘
基
隆
河
•. 



圓 l 大漢漠 135.1 公里)污染程度歷年變化趨勢圓 | 

年
度

83 

82 [ 

81 

80 

79 

78 

77 

20.ω 40.∞ 60.00 的.ω

E ﹒嚴重污染

.中度污染

口輕度污染

口未受污染

資料來源:行政院潰

保書「淡水河系水質

監測報告 J .民國 83

年 8 月(本國 83 年度

資料統計至 6 月止 )

1∞.00 % 

|囝乏 新店溪~ 83.9 公里)污染程度屋年變化趨勢固 | 

年
度

83 [ 

82 [ 

81 [ 

80 [ 

79 [ 

78 [ 

77[ 

76 [ 

75 [ 

74 [ 

o.∞ 20.∞ 40.∞ 60.∞ 80.∞ 

﹒嚴重污染

.中度污染

口輕度污染

口 未受污染

資料來自頭:同闡 1

100.00 % 

|圓 3 基隆河公里}污染程度歷年變化趨勢固 | 

年
度

83 

82 

74 
o.∞ 20.∞ 40.∞ 

已

60.∞ 80.∞ 

﹒嚴重污染

.中度污染

口輕度污染

口未受污染

資料來源:同國 1

1∞.∞ 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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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步。

本
流
域
上
游
瑞
芳
及
六
堵
設
有
自
來
水
取
水
口
，
為
台
北
縣
、
基
隆
市
公
共
給
水
與
工
業
用
水
來
源
，

其
上
游
地
區
觀
光
旅
遊
發
達
。
本
流
域
八
十
二
年
水
質
狀
況
，
瑞
芳
介
壽
橋
(
五
十
八
公
旦
)
以
上
為
未
受

(
稍
受
)
污
染
，
以
下
屬
輕
度
污
染
，
至
基
隆
市
實
踐
橋
(
四
十
七
公
里
)
則
屬
中
度
污
染
，
其
下
至
社
子

島
尾
端
(
八
公
旦
)
，
整

段
皆
屬
嚴
重
污
染
。
依
統
計
分
析
基
隆
河
歷
年
污
染
程
度
變
化
情
形
，
自
七

十
四
年
至
八
十
三
年
六
月
底
止
，
淡
水
河
系
三
條
主
要
支
流
中
，
基
隆
河
的
污
染
程
度
最
為
嚴
重
(
圖

3
)

其
歷
年
平
均
嚴
重
污
染
河
段
長
度
已
達
二
十
二
公
里
，
佔
基
隆
河
河
段
總
長
度
之
二
十
五
%
'
更
佔
淡
水
河

系
歷
年
平
均
嚴
重
污
染
河
段
長
度
之
四
十
一
%
強
，
本
河
段
同
時
亦
是
淡
水
河
系
中
污
染
程
度
改
善
較
有
成

效
的
支
流
，
其
未
(
稍
)
受
污
染
河
段
長
度
自
七
十
四
年
的
二
十
六
%
(
二
十
三
公
且
)
提
高
至
八
十
一
年

的
四
十
八
%
(
四
一
﹒
九
公
且
)

4

淡
水
河
本
流
•. 

大
漠
漠
與
新
店
溪
匯
合
後
，
自
江
子
翠
(
二
十
一
公
里
)
至
出
海
口
段
為
本
河
系
主
流
，
由
於
捷
運
淡

水
線
及
河
面
客
船
的
通
航
，
紅
樹
林
及

渡
鳥
頓
生
態
保
護
區
的
劃
定
，
對
本
河
段
觀
光
發
展
有
極
大
幫
助
。

另
本
河
段
屬
感
潮
河
段
，
污
染
物
受
漲
退
潮
之
影
響
，
於
河
川
中
往
復
推
移
，
至
八
十
三
年
六
月
底
止
，
河

川
水
質
在
關
渡
大
橋
(
七
﹒
五
公
且
)
以
上
河
段
屬
嚴
重
污
染
，
以
下
則
屬
中
度
污
染
。

丘
綜
合
上
述
，
淡
水
河
系
河
川
水
質
，
上
游
位
於
高
山
地
區
污
染
源
少
，
水
質
良
好
.
，
愈
往
下
游
流
經
都
市

則
水
質
愈
惡
劣
，
大
多
呈
嚴
重
污
染
。
就
流
域
整
體
污
染
程
度
歷
年
變
化
而
言
(
圖

4
)

，
除
八
十
年
適



l 圓 4 淚水河系 328.4 公里)污染程度歷年變化趨勢圈 , 
﹒嚴重污染

.中度污染

口輕度污染

口 未受污染

80 

79 

78 

83 

82 

81 

年
度

資料來源﹒向國 l

% 

77 

76 

75 [ 

74 [ 
0.00 100.00 80.∞ 60.∞ 40.∞ 20.00 

!表 4 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執行廠礦及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|
事業廢水管制統計表

已申辦設置完成專責

單位、人員

告

發

(
件
)

採
水

家

次

查

驗

家

次
單位|甲級|乙級|合計

足無
設
備
或
功
能
不

設
備
功
能
足
夠

委
託
代
處
理

廢
水
回
收
使
用

納
入
衛
生
下
水
道

列
區分|管

數

家數
業別

16 15 。1 8 35 11206 28 。8 3 40 礦廠

29 

2 

20 

1 

7 

1 

2 

。

10 

l 

63 

1 

。 1243

90 。

40 

7 

9 

16 

。

。

13 

l 

62 

24 

醫院、醫事

檢驗院所

實驗室、檢

驗測定機構

中
央
主

19 19 。。7 45 51151 23 。。11 39 觀光飯店

。。。。1 5 18 。2 。。。2 畜牧業

12 2 7 3 2 19 55 5 10 2 4 。21 他其

62 42 15 5 21 1015571133 82 27 4 25 148 *小計*

管
機
關
指
定
之
事
業

78 57 15 6 29 1117631168 271110 12 28 計 1188A‘ 口

「其他」業別包括:公共下水道 2，魚肉市場 2，自來水廠 4，洗染 2，動物圍 1，製

版 8，廢棄物處理廠 2 (自 83 年 1 月 1 日至 83 年 12 月 31 日)

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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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多2

逢
旱
季
導
致
水
質
極
度
惡
化
外
，
大
致
處
於
嚴
重
污
染
狀
態
，
並
無
明
顯
之
改
變
，
此
乃
因
佔
污
染
量
絕

大
多
數
之
家
庭
污
水
尚
未
能
有
效
控
制
所
致
。

本

污

形

業
廢
水
管
制

1

執
行
事
業
(
包
括
工
廠
、
畜
牧
業
及
其
他
中
央
主
管
機
關
指
定
之
事
業
)
廢
(
污
)
水
排
放
檢
測
管
制

•. 

自
七
十
七
年
起
配
合
淡
水
河
污
染
整
治
計
畫
先
期
工
程
及
環
保
署
八
十
一
年
七
月
『
加
強
事
業
水
污
染

管
制
計
畫
』
，
對
事
業
單
位
採
勤
查
重
罰
，
並
要
求
申
報
基
本
資
料
及
自
行
檢
討
廢
(
污
)
水
處
理
設
施
功

能
是
否
足
夠
，
若
排
放
之
廢
(
污
)
水
不
符
合
放
流
水
標
準
者
，
即
應
研
提
『
水
污
染
防
治
措
施
工
程
計
畫
』

報
請
本
局
審
核
並
核
予
改
善
期
限
。
經
本
局
多
年
來
執
行
結
果
，
原
所
列
管
之
八
百
八
十
八
家
事
業
至
八
十

三
年
十
二
月
止
，
已
有
七

O
O
家
事
業
不
是
遷
移
就
是
歇
業
或
改
善
製
程
不
排
放
廢
水
，
而
現
行
所
列
管
之

一
百
八
十
八
家
事
業
中
，
已
有
一
百
七
十
七
家
做
好
廢
(
污
)
水
處
理
設
施
、
委
託
代
處
理
或
納
入
污
水
下

水
道
系
統
，
改
善
率
達
九
十
四
﹒
一
%
。
(
表

4
)

立
推
動
廢
(
污
)
水
處
理
專
責
人
員
設
置

•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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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
『
事
業
或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廢
(
污
)
水
處
理
專
賣
單
位
或
人
員
設
置
辦
法
』
規
定
，
要
求
事
業
單

位
依
法
設
置
廢
(
污
)
水
處
理
技
術
員
，
以
管
理
、
維
讀
廢
(
污
)
水
處
理
設
施
之
正
常
操
作
，
至
八
十
三

年
十
二
月
止
七
十
八
家
應
設
專
責
人
員
(
單
位
)
者
，
均
已
依
規
定
完
成
設
置
(
表

4
)

a

落
實
水
污
染
防
治
法
許
可
制
度
﹒
.

八
十
二
年
起
為
貫
徹
水
污
染
防
治
許
可
制
度
且
確
實
掌
捏
污
染
源
及
督
促
業
者
妥
善
操
作
廢
(
污
)
水

處
理
設
施
，
經
全
面
通
知
所
列
管
之
一
百
八
十
八
家
事
業
依
法
提
出
各
項
許
可
申

，
除
二
十
八
家
納
入
污
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不

外
，
餘
均
已
依
規
定
提
出
。

家
庭
污
水
管
制

為
解
決
家
庭
污
水
污
染
問
題
，
由
本
府
工
藹
局
衛
生
下
水
道
工
程
處
加
速
下
水
道
建
設
，
以
收
集
處
理

家
庭
污
水
，
迄
八
十
三
年
十
二
月
止
本
市
下
水
道
普
及
率
已
逾
二
十
三
%
。
男
在
基
隆
河
沿
岸
及
淡
水
河
沿

岸
設
置
截
流
設
施
，
以
截
流
未
納
入
下
水
道
之
污
水
以
導
入
迪
化
污
水
處
理
廠
處
理
後
始
放
流
。

垃
圾

理

本
市
由
於
工
商
業
發
達
，
人
口
快
速
增
加
，
隨
著
民
眾
消
費
能
力
提
高
及
生
活
習
價
之
改
變
，
垃
圾
量

因
而
與
日
俱
增
，
每
年
所
產
生
之
垃
圾
量
由
五
十
七
年
之
三
十
一
萬
噸
增
加
至
八
十
二
年
之
一
百
四
十
四
萬

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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噸
(
圖

5
)

，
平
均
每
人
每
日
垃
圾
產
生
量
由
五
十
七
年
之

O

﹒
五
四
公
斤
增
加
至
八
十
二
年
的
一
﹒
二
公

斤
。
本
局
為
因
應
此

一
情
勢
及
配
合
淡
水
河
污
染
整
治
計
畫
先
期
工
程
，
以
避
免
造
成
垃
圾
污
染
問
題
，
已

於
七
十
八
年
元
月
完
成
「
內
湖
垃
圾
山
封
閉
改
善
工
程
」
及
推
動
以
焚
化
為
主
之
垃
圾
處
理
政
策
，
分
別
於

本
市
東
、
南
、
北
三
區
興
建
內
湖
、
木
柵
及
士
林
等
三
座
每
日
總
處
理
量
達
四
二

O
O

噸
大
型
現
代
化
垃
圾

焚
化
廠
及
闢
建
第
二
衛
生
掩
埋
場
(

6
)

，
對
於
各
垃
圾
處
理
廠
(
場
)
並
同
時
規
劃
設
置
污
水
處
理
廠
，

以
處
理
垃
圾
滲
出
水
至
符
合
標
準
後
者
始
予
放
流
，
以
減
輕
河
川
污
染
負
荷
。
現
計
已
完
成
內
湖
垃
圾
焚
化

廠
(
處
理
量
九

O
O
噸
/
日
)
及
木
柵
垃
圾
焚
化
廠
(
處
理
量
一
五

O
O

噸
/
日
)
，
男
士
林
垃
圾
焚
化
廠

三
八

O
O
噸
/
日
)
預
計
八
十
六
年
完
工
啟
用
，
第
二
衛
生
掩
埋
場
(

理
量
六
一
七
萬
立
方
公
尺
)

已
於
八
十
三
年
六
月
十
八
日
起
用
。
目
前
本
市
每
日
所
產
生
近
四
千

垃
圾
均
清
運
至
焚
化
廠
或
掩
埋
場
妥

善
處
理
。

分

業
廢
水
污
染

本
局
現
所
列
管
之
事
業
，
經
多
年
來
加
強
稽
查
管
制
結
果
，
如
前
述
已
有
九
十
四
﹒
一
%
做
好
廢
(
污
)



~~) 
]Fmcococ HhDDDO-

H
ω
C
C
C
D
D
 

]FMOOD--HHDODDE HOODOOD 

也
C
D
D
O
-

∞
e
g
o
-

由
D
O
D
o
e

mDDDO-AHEOD-D 
ω
D
O
D
O
-

NCOCD-HCCCDE 

saz 

AHU

<ud

ol an--AHV 
O
R
V
E
E
E
B
E
a
m

嗆

AHuam--4l l 

1325207 

979781 

968051 

1058903 

1145473 

1220013 

1307276 

o 

311216 

376514 

405197 

421878 

432610 

456576 

461659 

497930 

509376 

598405 

618478 

646736 

656653 

755565 

765378 

781886 

838943 

923408 

已.n
、a

(J可

00 

已J可
鬼。

。3o 

'" 枷~

'" '" 
'" 也品，

'" u、

'" ..., 

'" 00 

'" .... 

'" σ、

σ、
‘。
..., 
o 

-> 
軒4

、司
令。

、品

已心

..., .... 

..., 
也J、

..., 

'" 
..., 
、，

..., 
。。

、品

、。

g 

。。但-

00 

'" 
00 
』品

4有



淡水河的聲治

356 

固 6 台北市垃圾處理場(廠)位置圓 | 
/ 

// 

//

d // 

\ 
• 

士林焚化廠 • • 

台北市區界

• • 

中
山
北
路

九一
-\\ 

內湖焚化廠

• • 
北安路

木柵焚化廠

山豬窟

掩埋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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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處
理
工
作
，
其
所
排
放
之
污
染
量
(
以
切
。
巳
計
算
)
依
本
局
八
十
三
年
六
月
委
託
研
究
『
台
北
市
水
污
染

防
治
實
施
方
案
』
報
告
中
指
出
只
佔
本
市
總
水
污
染
排
放
量
之
九
﹒
七
%
，
因
此
事
業
廢
水
所
能
削
減
之
污

染
量
將
甚
為
有
限
。

家
庭
污
水
污
染

家
庭
污
水
污
染
排
放
量
(
以
切

O
U

計
算
)
依
八
十
三
年
六
月
『
台
北
市
水
污
染
防
治
實
施
方
案
』
指
出

約
佔
本
市

污
染
排
放
量
之
八
十
九
﹒
一
%
'
為
台
北
市
河
川
污
染
主
要
來
源
。
而
家
庭
污
水
可
分
為
化
糞

池
污
水
及
其
他
生
活
雜
排
水
兩
類
，
依
環
保
署
委
外
研
究
結
果
，
目
前
台
灣
地
區
化
糞
池
處
理
效
率
平
均
二

十
至
五
十
%
'
男
外
其
他
生
活
雜
排
水
幾
乎
未
處
理
即
排
放
，
因
此
家
庭
水
污
染
實
有
賴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
之
普
及
始
能
解
決
。

垃
圾
滲
出
水
污
染

目
前
台
北
市
平
均
每
天
產
生
四
千
噸
垃
圾
，
全
部
皆
經
本
局
清
運
至
焚
化
廠
及
掩
埋
場
妥
善
處
理
.
，
且

市
轄
河
川
多
已
經
本
府
工
務
局
整
治
並
完
成
綠
美
化
工
作
，
沿
河
岸
無
天
然
垃
圾
場
，
依
「
台
北
市
水
污
染

實
施
方
案
」
報
告
指
出
台
北
市
垃
圾
滲
出
水
污
染
量
約
只
佔
台
北
市
總
水
污
染
排
放
量
之

0
.

九
%
，
因
此

本
市
並
無
垃
圾
滲
出
水
污
染
水

問
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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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道

事
業
廢
水
管
制
方
面

雖
然
台
北
市
之
事
業
廢
水
污
染
排
放
量
只
佔
總
污
染
排
放
量
之
九
﹒
七
%
，
但
仍
須
督
促
概
有
事
業
維

持
其
處
理
設
備
之
正
常
操
作
同
時
管
制
新
污
染
源
，
以
避
免
污
染
量
增
加
，
為
此
將
採
以
下
兩
項
措
施

.. 

L

持
續
嚴
格
執
行
稽
查
工
作
﹒
.

對
列
管
事
業
加
強
廢
(
污
)
水
排
放
檢
測
，
其
不
符
合
放
流
水
標
準
者
依
法
處

，
以
但
使
業
者
做
好

改
善
工
作
，
以
避
免
不
操
作
或
偷
排
行
為
。

Z

落
實
許
可
申
報
制
度
﹒
.

事
業
如
有
排
放
廢
(
污
)
水
於
地
面
水
體
，
時
留
或
稀
釋
廢
水
﹒
污
水
注
入
地
下
水

或
廢
(
污
)
水

排
放
於
土
壤
等
行
為
，
必
須
依
水
污
染
防
治
法
向
本
局
申
請
許
可
，
而
新
設
事
業
且
需
先
向
本
局
提
出
(
水

污
染
防
治
措
施
計
畫
)
申
請
審
查
核
准

•• 

岡
時
自
八
十
四
年
元
月
起
配
合
排
放
許
可

核
發
要
求
事
業
單
位

依
規
定
申
報
廢
(
污
)
水
處
理
設
施
操
作
及
放
流
水
水
質
水
量
檢
測
記
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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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庭
污
水
管
制
方
面

•• 

1

興
建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﹒
.

協
調
本
府
工
務
局
加
速
執
行
下
水
道
建
設
工
作
，
以
徹
底
解
決
家
庭
污
水
污
染
問
題
。

Z

推
動
化
糞
池
定
期
清
理
工
作
﹒
.

對
於
無
下
水
道
地
區
則
列
管
大
型
建
黨
物
、
機
關
及
學
校
之
化
糞
池
要
求
每
年
自
行
或
委
託
清
除
污
物

一
至
二
次
，
以
提
昇
化
糞
池
處
理
效
率
.
，
同
時
列
管
清
理
業
者
，
嚴
格
要
求
必
須
將
所
清
除
之
污
物
投
棄
於

迫
化
污
水
處
理
廠
水
肥
投
入
站
，
以
避
免
造
成
二
次
污
染
。

廢
棄
物
管
制
方
面

•• 

1

廣
續
督
導
各
垃
圾
焚
化
廠
及
掩
埋
場
污
水
處
理
廠
確
實
運
作
，
有
效
改
善
排
放
水
質
。

2

加
強
各
大
型
事
業
機
構
廢
棄
物
清
除
，
處
理
流
程
之
稽
查
，
避
免
廢
棄
物
任
意
流
布
，
污
染
環
境
及
河
川

水
質
。

且
有
效
輔
導
及
管
理
民
營
廢
棄
物
清
除
、
處
理
業
，
使
其
步
入
正
軌
，
讓
各
類
廢
棄
物
均
能
得
到
妥
善
處
理
，

減
少
事
業
機
構
濫
倒
廢
棄
物
污
染
水

情
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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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前
淡
水
污
染
之
嚴
重
程
度
，
已
不
是
憑
藉
天
然
的
因
素
和
自
身
的
淨
化
能
力
而
能
有
所
改
善
，
為
了

確
保
水
資
源
之
永
續
利
用
，
徹
底
改
善
環
境
衛
生
和
淨
化
河
川
應
為
當
務
之
急
，
因
此
除
必
須
政
府
為
相
關

單
位
制
定
策
略
執
行
外
，
更
有
賴
全
體
流
域
居
民
相
信
政
府
並
充
份
配
合
始
能
達
成
。



歷簡者作

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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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口
扎
扎
心
部

份

。
高
源
平

出
生
年
月

•• 

民
國
四
十
四
年

三
月

二
十
七
日

學
歷

•• 

國
立
政
治
大
學
地
政
學
博
士

經
歷

•• 

台
北
縣
政
府
地
政
局
局
長
、
現
任
台
北
縣
環
境
保
護
局
局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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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淡
水
河
的
整
泊
，
已
是
大
台
北
地
區
六
百
多
萬
民
眾
的
長
久
期
盼
，
整
治
項
目
也
由
污
染
管
制
，
發
展

為
整
體
規
畫
。
台
北
縣
政
府
除
積
極
推
動
沿
岸
垃
圾
場
封
閉
、
遷
移
，
事
業
廢
水
管
制
，
配
合
台
北
近
郊
污

水
下
水
道
、
防
洪
三
期
工
程
外
，
另
完
成

1

新
店
溪
碧
潭
橋
至
秀
朗
橋
段
河
川
遊
憩
景
觀
立
大
漢
溪
相
圓
大

橋
至
三
鶯
大
橋
水
上
活
動
暨
河
岸
休
閒
遊
憩
活
動
丘
大
漢
溪
棺
園
橋
至
中
興
橋
河
岸
遊
憩
規
畫
。
期
使
早
日

回
復
淡
水
河
原
本
的
功
能
與
風
貌
。

且
削
弓
口

淡
水
河
三
十
年
前
也
曾
經
風
光
明
媚
過
，
如
今
卻
是
令
人
難
忍
的
髒
輿
醜
。
都
市
快
速
的
發
展
，
工
商

業
蓬
勃
發
展
在
政
府
來
不
及
訂
定
妥
善
管
制
法
規
保
護
之
前
已
悄
悄
地
被
污
染
。
未
能
防
患
於
未
然
回
頭
整

治
，
耗
費
的
能
力
、
物
力
都
是
極
大
負
擔
，
更
是
極
備
辛
勞
。

對
於
淡
水
河
流
域
的
經
營
管
理
台
北
縣
政
府
是
本
於
風
險
性
管
理
理
念
，
以
水
質
、
水
源
、
水
量
保
護

區
之
環
境
維
護
列
為
首
要
事
項
，
區
內
之
開
發
建
設
均
從
嚴
審
核
，
污
染
源
亦
從
嚴
管
制
，
以
確
保
用
水
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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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。
在
事
業
廢
水
管
制
最
大
污
染
削
減
效
益
原
則
下
，
訂
定
管
制
措
施
，
但
結
構
性
的
限
制
如
水
源
、
水
質

管
理
，
下
水
道
興
建
、
營
運
等
，
由
各
機
關
各
司
其
職
，
整
合
困
難
且
地
方
機
關
的
財
政
負
擔
能
力
都
是
整

治
效
能
上
的
遲
滯
點
，
是
以
系
統
的
整
合
與
政
府
機
能
的
充
分
發
揮
已
成
淡
水
河
系
整
治
上
的
充
份
必
要
蝶

件

域

境

性

淡
水
河
流
或
在
台
北
縣
部
份
含
基
隆
河
上
游
、
新
店
溪
支
流
，
南
、
北
勢
溪
全
部
、
景
美
溪
、
大
漢
溪

中
下
游
及
其
支
流
，
橫
溪
、
三
峽
河
全
部
及
淡
水
河
本
流
，
其
分
佈
狀
況
如
圖

1

，
水
文
特
性
如
表

1
.• 

流

域
內
各
主
支
流
雨
量
分
配
狀
況
如
表

2
.

，
基
隆
河
與
新
店
溪
豐
、
枯
水
期
之
分
野
表
現
並
不
明
顯
，
但
大
漢

溪
流
域
每
年
三
到
十
月
的
豐
水
期
與
十
一
至
四
月
的
枯
水
期
則
有
其
明
顯
的
差
別
。
全
流
域
感
潮
河
段
總
計

全
長
吋
N
W
B

。
本
流
域
環
境
負
荷
甚
大
，
人
口
已
。
餘
萬
(
如
表

3
)
.
，
工
商
登
記
家
數

H
H
H
N斗
∞
家
(
工
廠

N
m
o∞
H

家
)

(
如
圖
2
|
1

至
2
l
2
)

，
豬
羊
牛
飼
養
數
如
表

4
.

，
新
店
溪
流
域
以
住
家
社
區
為
主
，
工
商

畜
養
則
主
要
分
佈
於
大
漢
溪
流
域
，
是
以
事
業
廢
水
排
放
管
制
為
其
整
治
重
點
。

現
況





E l 淡水河流域各表、支流概況及水文特性 , 
大 漠 溪 新 店 溪

淡水河主
流 域

流 流主

發源地 品田山 品回山 |熊空山 棲蘭山 三E桂嶺 菁桐山

m'J或面積(平方公里) 2726 1163 137 916 310 332 120 501 

主流長度(公里) 159 135 23 84 50 45 25 87 

平均坡度 1145 1/ 37 1/ 30 1/ 54 11110 1/38 1173 11118 

流 平 全 h 2966.1 2429.7 3251.0 3519.9 3461.7 3023.1 3969.3 
均(

年:'t} 11 - 4 月 1082.6 677.8 1170.4 1127.7 1921.2 
雨區) 

5 - 10 月 1883.5 1751.9 2080.6 1895.4 2048.2 量
平 (

全 h 6592.18 2054.87 932.96 1058.74 237.11 1755.65 

11 - 4 月 2574.09 484.91 959.58 l∞.14 983.90 

域
量 )

5- 10 月 4018.09 1560.96 457.94 136.97 771.75 

河
終點 大漢溪口 洲橋 秀朗橋 後橋

段 長度(公里) 21 9 11 31 

資料來源:行政院環保署「淡水河系污染整治計畫評估與問題探討 J '民國 81 年 9 月。

|表之 滾水河流域各主支流雨量月分配 l 
單

月 平 均 雨 量集水面積
流域 (km2) 

l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位

、 mm 99.6 1?~ 148.2 131.2 223.5 可?電? 289.9 340.2 可 162.8 92.3 位

漢 1162.7 

溪 %1 4.1 , 1 6.1 5.4 9.2 13.3 12.3 1 晶晶 6.7 、 A

新 191.8 175.6 178.8 152 266.6 14U 286.1 487.61 351.01 2ω.1 111 、
店 915.5 

溪
% 5.9 民 5.5 4.7 8.2 10.5 10.7 15.01 10.8 8.0 6.5 

景
Imm 172.3 181.4 193.5 178.4 272.1 356.7 275.1 332.5 278.1 211. 190.5 

美 120.0 

溪
% 5.7 民 01 6.4 5. 。 1 " < 9.2 7 

基
mm 41 瓜 73.91 1 民 I) A? 1 313.6 258.0 488.2 535.9 420.7 

隆 501 
河 % 8. 7.7 4.7 ι1 7.9 5.3 6.5 11..1 '、民 10.6 

淡
π1m 177.9 148.3 323.3 272. 317.4 ?Q~ ~ I~ 

水 ., 
河 % 6.0 6.2 9.2 10.7 14.8 7.1 

資料來源:行政院環保害「淡水河系污染整治計畫評估與問題探討 J '民國 81 年 9 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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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本縣近年來家禽畜飼養數

家 畜|家 畜

現 有 年 底 頭 數 現 有 年 底 頭 數

牛 豬 羊 兔 馬 雞 鴨 總 火雞

3 495 249 749 3 529 8 185 20 1 078 068 484 375 49 239 44 580 

4 476 280 618 4 025 7 323 13 926 768 415 178 46 128 41 102 

4 721 3∞ 674 3 963 4 696 7 880 640 393 904 37 703 37 102 

5 447 312 595 4 906 4 498 15 806 357 364 045 33 015 36 186 

6 029 307 617 5 018 6 336 19 753 11l 355 792 29 163 34 617 

6 766 286 384 4 216 3 344 35 797 137 360 893 35 292 32 687 

6 215 362 846 3 620 3 968 78 756 333 319 757 29 173 26 777 

4 865 249 378 3 289 1 981 63 809 418 280 175 21 167 19 607 

4 516 244 304 3 460 2 067 61 634 702 219 685 19 181 12 979 

1 181 241 015 5 420 2 048 52 621 769 163 0∞ 50 014 11 飢沁

2 740 188 266 2 818 922 30 541 711 186 695 19 420 10 785 

404 20 626 526 260 2 870 320 

2 946 72 1 150 150 19 17 

4 598 102 35 16 24 

4 569 272 14 60 692 1 420 310 560 

8 846 83 691 

3 5972 269 19 240 1 680 135 

6 8 064 190 9 912 768 94 220 

3 6 745 260 35 079 28 552 708 813 

82 2 056 25 60 5 900 45 2 5ω 320 

79 7 409 769 3 30 901 2 027 836 1 557 

428 18 756 142 21 29 900 8 688 3 688 2 423 

41 3 036 79 262 36 620 14 2∞ 360 360 

5 343 80 56 192 1 420 310 560 

50 

16 9 601 32 478 2 9 630 267 

258 4 498 3 000 16 2∞ 

743 24 036 121 77 600 65 

5 9 898 31 2 12 029 251 

l 3 263 44 8 175 2 881 120 50 

9 2 187 570 44 33 

52 7 520 270 56 354 1 5∞ 440 5ω 

31 2 603 24 4 222 5 346 45 40 

66 11 833 7 6 430 40 063 501 517 

16 653 7 314 347 564 

97 2 281 5 250 3 620 290 

181 3 294 20 25 450 12 3∞ 1 770 1 760 

72 5 270 28 108 2 24 333 33 343 127 39 

120 4 550 11 938 8 976 21 29 

4 844 145 124 21 

資料來源:台北縣統計要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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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~ 台北縣環保局八+三年河川水質監測站資料

月 被 f克 水 河 基 陸 河 大 漠 ~ 新 店 溪
驗

大 中 A口A " 溺 廣 江 社 浮 橫 東 光 華 秀 碧
一

項 漢 興 北 發 芳 安 ~t 后 洲 ~ 峽 山 復 中 朗 潭
倚 目 橋 橋 橋 橋 橋 橋 僑 自處 僑 橋 橋 種 僑 橋 制圖 編

A 19.9 19.1 22.4 17.4 17.7 1833 18.6 18.7 16.8 15.8 16.3 15.2 1( 15.1 16.4 16.4 

一 B 3920 118∞ 206∞ 486∞ 230 327 370 369 228 
1“ 349 1330 176 

4“ 5切 2170 
C 7.0 7.3 7.4 8.1 8.0 8.3 7.1 7.1 7.3 7.7 7.8 6.4 7.3 7.2 7.2 7.3 

D 118 35 22 46 8.0 5.0 11 22 8.0 3.0 81 73 。 135 20 28 

E 19.2 8.8 6.9 0.9 0.13 2.47 2.76 2.59 1.3 0.05 0.4 18.8 0.49 7.5 12 13 

F 。 。 0.78 6.7 9.8 6.8 4.4 3.8 8.1 9.9 8.4 。 8.5 5.5 1.0 0.4 

月 G 82 18 9.5 0.8 6.0 4.0 5.4 4.2 2.6 。.5 U >130 2.6 10 >20 >20 
H 98 76 53 64 1( 22 23 16 24.5 22 13 255 19 U 135 126 

A 17.8 18.1 17.6 16.0 15.1 15.3 15.6 15.7 15.3 15.2 15.2 15.8 16.8 16.0 16.2 16.2 

B 41ω14080 224ω365∞ 150 170 195 221 165 112 281 m 153 232 229 275 

C 7.0 7.0 7.1 7.6 7.1 7.0 7.1 7.3 7.5 7.4 8.3 7.9 7.1 8.9 7.4 7.3 

D 30 43 44 1ω 20 72 151 
2“ 95 124 36 88 8.0 的2 ω 63 

E 5.9 4.3 3.4 1.7 0.05 0.52 0.66 0.69 0.39 0.06 0.36 1.2 0.26 1.0 3.0 3.9 
F 1.2 1.5 2.4 5.3 10 9.3 7.3 8.2 9.6 10.8 9.5 8.8 7.9 8.7 6.6 5.2 

月 G 12 6.9 5.1 2.4 1.8 7.7 9.0 9.2 5.2 2.4 2.0 10 1.8 11 9.6 9.6 
H 47 4.0 27 38 21 M 56 14 32 1( 50 41 38 

A 18.8 18.8 18.8 18.8 1(.5 15 15 16.4 16.2 15.5 17.4 17.5 17.5 18.1 18.2 

B 1246 77ω18240 27蝴 131 12.4 162 171 245 145 265 717 120 132 183 220 

C 6.8 7.0 7.1 7.3 7.5 8.1 7.3 7.3 7.6 7.7 7.8 7.1 7.4 8.5 7.3 7.2 

D 95 19 12 10 27 10 66 " 12 6.0 19 M 8.0 610 49 66 

E 212 2220 5620 8170 o.ω 0.21 0.24 0.28 0.36 0.3 0.25 3.0 0.30 1.5 2.7 1.2 
F 0.4 1.4 1.2 4.4 10.2 9.5 9.5 9.( 9.2 10.3 9.6 3.2 9.( 9.6 6.6 4.4 

月 G 65 12 4.8 1.8 0.9 1.5 2.6 1.8 1.6 。.4 1.6 19 0.8 0.3 2.4 8.1 

H 183 5.9 13 5.9 13 6.9 2.0 2.0 48 1.0 1.0 9.8 14 

A 21.5 22.5 22.5 18.5 18.8 18.5 18.6 24.3 29.9 27.8 30.5 23.5 24.5 26 25 
四 B 24∞ 8430 17090 383∞ 217 230 325 313 208 152 236 1∞7 185 220 1720 30切

C 7.3 7.2 7.3 7.5 7.8 7.3 7.1 7.2 7.5 8.0 9.2 6.6 7.9 9.3 7.4 7.4 

D 8170 48 47 71 4.0 1.0 16 16 4.0 。 11 52 4.0 8.0 5.0 11 

E 22 12 8.9 3.4 0.12 0.57 1.7 1.7 0.55 o.的 。.07 20 0.23 1.0 8.0 9.7 

F 。 。 。 。 9.8 7.7 5.4 5.3 8.3 8.9 14.2 。 8.6 6.9 0.6 。
月 G 72 14 9.6 4.8 0.8 1.6 3.8 3.0 u 5.8 1.0 >122 0.63 4.2 1( 17 

H 1的 151 158 143 2.9 u 12 8.8 16.5 5.8 12.6 - 301 4.7 22 53 61 

A 25 24.5 25.0 25.0 20 21 19.5 20.0 23 21.5 23.0 24.0 25.5 26.5 27.5 27.5 
五 B 1(羽 34∞ 76∞訓班閉 158 134 174 198 248 185 307 1055 173 394 69ω83ω 

C 7.6 7.2 7.2 7.5 7.8 8.2 7.6 7.4 7.8 8.1 8.1 7.4 8.9 9.1 7.3 7.4 
D 47 39 20 23 u 2.0 55 22 m 4.5 30 30 

l“ 39 12 32 
E 5.4 6.7 5.8 2.7 0.10 0.23 0.33 0.38 0.76 0.08 0.14 8.4 0.30 1.9 12 10 
F 。 。 。 。 8.8 8.3 8.3 7.5 7.6 9.7 7.7 0.2 10.2 4.3 。 。

月 G 別 14 11 7.2 2.1 1.5 2.0 2.0 6.8 1.0 1.6 66 5.2 7.5 17 M 
H 51 61 33 20 19 12 15 18 25 2.3 5.1 U 15 24 134 68 

A 28.0 27.0 27.5 28.0 27.5 28.5 29.5 29.0 25.5 25.5 29.0 27.4 24.0 23.5 25.5 26.5 
/占、 B 1240 2310 84∞ 19030 305 初4 521 548 250 

1“ 324 539 137 132 207 3.8 
C 7.5 7.4 7.7 7.4 8.9 7.7 7.6 7.6 8.2 8.2 9.3 7.4 7.2 7.8 7.2 7.4 
D 51 “ 20 28 2.0 42 6.0 12 8.0 4.0 14 30 5.0 261 52 48 
E H 7.1 6.6 5.4 0.12 1.79 2.5 2.9 0.17 0.22 。.12 3.4 0.20 0.10 1.2 3.5 
F 。 。 。 。 8.6 6.6 5.4 2.9 9.1 9.3 12.5 0.72 8.6 8.2 4.6 1.5 

月 G 25 10 7.8 5.4 0.7 2.6 4.8 5.2 0.8 0.9 1.8 15 0.5 1.0 7.0 8.0 
H 76 42 174 21 21 11 m 21 5.8 u 8.7 42 7.3 8.7 1.4 1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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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7 淡水河系*體分類

河 流 河 段 長度(公里) 水體分類

上滋段 一發源地(品由山)至石門水庫 94 甲

大漢溪
中游上段 石門水庫至板新水廠取水口 23 乙
中游下段一扳新水廠取水口至浮洲橋 13 丙

下游段一浮洲橋至河口(江子翠) 8 了

上游段一發源地(三角緒山、阿玉山)至青海堪 62 甲
新店溪 中游段 青海堪至秀朗橋 7 乙

下海段 秀朗橋至河口(江子翠) 14 丙

景美溪
上游段一發源地至深坑 14 乙
下海段一深坑至匯流口 11 丙

上游段 發源地(姜子寮山)至六堵取水口 41 z 
基隆河 中游段一 六堵取水口至社後橋 15 丙

下游段一社後橋至河口(中州埔) 31 

丁
淡水河 淡水河一江子翠至出海口(淡水鎮) 21 

丁
1

主
要
工
作

配
合
下
水
道
工
程
儘
速
完
成
，

其
中
含
水
管
會
主
管
之
新
烏
下
水
道
及
坪
林
下
水

道
工
程
(
確
保
窮
翠
水
庫
安
全
)
及
省
住
都
局
主

管
台
北
近
郊
污
水
截
流
系
統
，
並
協
調
建

及
早

興
建
板
新
水
源
保
護
區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，
以
確

保
上
百
萬
人
飲
用
水
水
質
﹒
﹒
台
北
都
會
區
污
水
下

水
道
系
統
如
圖
4
。

立
全
面
管
制
事
業
廢
水
為
改
善
水
質
重
要
工
作
項
目
，

地
方
政
府
限
於
人
力
等
諸
多
因
素
，
採
用
優
先
管

制
地
區
及
優
先
削
減
對
象
策
略
管
制
作
業
(
如

5
)

並
接
以
訂
正
稽
查
管
制
計
畫
。
本
縣
優
先
防

治
事
業
污
染
源
分
佈
(
如
圖

6
)

事
業
列
管
狀
況

(
如
表
6
)

。

a

水
質
監
測
計
畫
.
，
目
前
本
縣
水
質
監
測
但
屬
人
工

採
樣
監
測
，
未
來
計
畫
設
置
自
動
監
測
站
長
期
收

集
水
質
資
料
用
以
查

污
染
管
制
成
殼
，
建
立
河





|表 9 台北縣水污染防治實施方案計畫經要表 | 
整治;畫 期翟(民圓年) 經費 優先 權貴

工作項目 內 甘軒在， (仟千) 順序 單位

污
施工、監造污水下水道主幹管 的- 90 6 ， 336，“沁 1 

施工、監造污水下水道次幹管 83 - 90 6 ， 186，叫沁 1 

水 施工、監造污水下水道分支管 83 - 90 的，∞8，“沁 l 

施工、監造污水下水道抽水站 83 - 90 976，。∞ 1 

下 施工、監造五重溪截流設施 85 - 86 66，做沁 2 

水 施工、監造省市共同設施 83 - 90 28，329，“沁 1 省住都局

施工、監造八里鄉污水下水道系統 84 - 90 7ω，690 1 
道

設計、施工、監造但是海新市鎮污水
的 -1∞ 12,694,430 1 

下水道系統
系

施工、監造瑞板新芳污水水盟軍下保水護道區系污統 84 - 89 1,522,247 1 

統
水下

83 - 91 4,324,460 1 

水質監測計畫 84 - 101 307， 5∞ 1 縣環保局

|稽查計畫 限期申報，稽查後違者罰緩、停工 84 - 101 180 1 

宣導計畫 召開說明會，宣導品製作發放 84 - 101 162，“沁 3 

84 12，做沁 2 

84 - 85 15，“沁 2 

84 12;叫淘 1 

水文水質監測站合理性評估 的- 86 6，“沁 3 

台北縣地下水監測計畫 85 - 86 1吼叫)() 2 縣耳目保局

農業迴歸水污染性研究 85 6∞ 3 

3 
後續計畫

2 

3 

截流系統操作管理實務規劃 85 6，“沁 2 
台北市

衛工處

講Ñ水下水道系統規劉修正
84 15，倒閉 2 省住都局

84 - 85 3吼叫沁 3 

84 - 85 8，似沁 2 環保署

86 6，倒閉 3 
l口k 計 80,742,510 

註:優先巔序1.進行中之計畫或對於水質管理及改善有迫切需求者。

2. 對水質管理及改善具有直接之效益，建言當儘量於規劉期程內完成者。

3.對水質管理及改善具有間接之效益，可視實際需求被討調整實施期程者。





地方政府對淡水河問題因庸之道

381 

圓 5 台北縣廢(污)水管制目標及策略規劃流程圓 l 

污染源及水體水質調查

台北縣轄內污染量推佑(分類)

﹒非點源

家庭污水 工業廢水 畜牧潑水
﹒垃圾滲出水

廢水排出量 62.4% 廢水排出量 15.2% 廢水排出量。.5% 廢水排出量 21.9%

BOD，排出量 76.5% BOD，排出量 8.6% BOD，排出量 9.3% BOD，排出量 5.6%

﹒加速一般用戶

污水接管

﹒完成重大污染

源用戶接管

﹒提高化糞池處

理效率或採合

併處理淨化槽

﹒新開發社區興

建污水處理設

施
﹒建築物污水處

理措施儘速立

法

﹒加強管制優先 ﹒優先列管 500

防治對象 頭以上養豬戶，

﹒完成重大污染 再擴及 5∞頭

源用戶接管 以下養豬戶

.加強工業廢水 ﹒輔導養豬戶轉

改善輔導 業

﹒加強新污染海 ﹒小型養豬戶集

之防治 中管理

優先防治地區及優

先削減對象

﹒垃圾場列入侵

先防治對象

﹒加強垃圾場承

受水體及地下
水監測

﹒非點源分規模

重點管制，優

先防治大型工

地廢水排放、

山坡地水土保

持、水庫集水

區非點源排放

等

優先削減物質

﹒不符水體用途

﹒重金屬

﹒毒性物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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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
水
質
模
式
及
日
後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營
連
時
評
估
截
流
後
，
對
河
川
豐
枯
水
期
的
水
質
影
響
。

整

治

施

淡
水
河
沿
岸
垃
圾
場
的
封
閉
與
遷
移
，
本
縣
已
積
極
進
行
中
.
，
沿
岸
垃
圾
場
分
佈
如
圖
7
，
其
中
八
旦

國例

﹒ 垃圾場地

五股 }(e
.蘆洲

三重

• 

橋板
/
城土

垃
圾
場
已
封
閉
，
新
莊
腐
植
土
已
開
始
清
運
，
三
峽
區
域
衛
生
掩
埋
場
已
設
置
完
成
，
新
店
資
源
回
收
廠
已

圓 7 十二鄉錯市垃圾場流入淡水河系分佈圓|

鶯歌樹林

營
運
，
樹
林
焚
化
爐
即
將
試
車
運
轉
，

本
縣
垃
圾
處
理
第
三
期
計
畫
完
成
後

(
如
圖
8
)

，
各
鄉
鎮
市
垃
圾
均
可
得

到
妥
善
處
理
，
而
不
必
再
背
負
暐

淡

水
河
的
罪
名
。

配
合
防
洪
三
期
規
劃
大
漢
溪
三
鶯

大
橋
至
相

橋
河
岸
綠
化
休
閒
遊
憩
區

(
如
圖
9

、
刊
、

H
)

，
相
園
橋
至
中

興
橋
河
岸
休
閒
區
環
保
紀
念
公
園
(
如

圖
口
、
口
)
及
新
店
溪
碧
潭
橋
至
秀
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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帶憩遊閒休型

會
區
都
地

例

已
社區鄰里型休閒遊憩帶

固1(;] 相圍大填至三鷺大橋水上活動河擇休開遊憩活動河口景觀區配置圓 | 

白4

" 

注1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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圓 14 個大填至三鷥大橋水上活動河擇休閉遊憩活動全區空間規劃構想圓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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橋
河
岸
景
觀
開
發
(
如
圖

H
)

，
另
二
種
疏
洪
道
運
動
公
園
休
閒
區
規
畫
，
我
們
正
努
力
企
圖
使
這
被
遺
棄
、

踐
踏
的
淡
水
河
能
夠
再
次
受
民
眾
親
近
輿
擁
抱
。

河
川
污
染
整
治
，
國
內
外
均
有
成
功
的
例
子
，
技
術
已
臻
成
熟
，
而
淡
水
河
整
治
至
今
已
二
十
幾
年

(
從
民
國
自
年
C
D
M
規
劃
台
北
區
衛
生
下
水
道
綱
要
起
)
卻
仍
是
這
般
田
地
確
實
值
得
深
思

•• 

在
事
權
分

工
上
，
大
漢
溪
上
游
水
源
區
由
自
來
水
事
業
主
政
，
新
店
溪
上
游
由
水
管
會
主
政
，
污
水
下
水
道
由
住
都
局
、

北
市
衛
生
處
施
工
，
河
川
地
管
理
由
水
利
單
位
、
水
體
由
環
保
單
位
各
司
所
職
，
卻
缺
乏
有
效
的
整
合
。

枯
水
期
上
游
水
源
截
水
重
要
還
是
河
川
生
態
重
要
?
中
下
游
水
質
惡
化
時
水
庫
儲
水
豐
沛
可
否
適
時
洩

洪
稀
釋
，
如
此
種
種
均
屬
河
川
的
永
續
經
營
管
理
，
加
以
行
政
組
織
的
差
異
財
源
不
均
等
，
都
使
整
治
工
作

打
了
折
扣
，
是
以
系
統
的
整
合
與
事
權
的
統
一
，
已
成
淡
水
河
整
治
的
關
鍵
所
在
。



作者簡歷

地
、
T
Z

府
對
淡
水
河
問
題
因
應
之
道

地
方
二
府
淡

工

、

。
葉
俊
榮

理教

間
~~\ 

出
生
年
月
•• 

民
國
四
十
七
年
十
月
十
日

學
歷
:
美
國
耶
魯
大
學
法
學
博
士

經
歷

.. 

律
師
，
畫
大
法
律
學
系
暨
法
律
學
研
究
所
副
教
授
，
行
政
院
環
境
保
護
薯
兼
任
顧
問
，
環
境
品
質
話
詢
委
員
會
委
員
，
行
政
院

衛
生
署
訴
願
審
議
委
員
會
委
員
，
財
團
法
人
消
費
者
文
教
基
金
會
董
事
及
環
境
委
員
會
召
集
人
，
中
國
比
較
法
學
會
常
務
理
事
。

曬•• 

臺
大
法
律
學
系
暨
法
律
學
研
究
所
教
授
，
畫
大
全
球
變
遷
研
究
中
心
永
續
發
展
及
社
會
經
濟
衝
擊
組
組
長

作•• 

「
環
境
政
策
與
法
律
」

•• 

「
環
境
行
政
的
正
當
法
律
程
序
斤
，
其
他
中
英
文
學
術
論
文
二
十
餘
篇
。

著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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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
整

洞
H

文

化吾

人
ι
、
…
於
淡

每
一
條
河
的
形
成
與
形
貌
都
受
到
自
然
條
件
的
影
響
，
在
與
人
額
互
動
之
下
，
每
一
條
河
也
都
承
載
著

獨
特
的
經
濟
、
社
會
與
文
化
意
涵
。
我
們
如
何
看
待
淡
水
河
?
是
留
下
先
民
開
墾
大
台
北
點
點
滴
滴
的
活
歷

史
，
或
是
亟
待
急
救
的
污
染
病
患
?
是
堤
防
外
的
那
條
臭
水
溝
，
或
是
可
親
可
近
的
生
活
大
師
?
面
對
淡
水

河
，
我
們
的
愧
疚
不
只
是
污
染
、
還
有
歷
史
、
文
化
、
教
育
等
等
。
然
而
，
今
日
我
們
面
對
淡
水
河
，
最
山
申
訴

高
也
是
最
高
度
動
員
的
情
懷
，
就
是
污
染
整
治
。
沒
有
錯
，
淡
水
河
的
污
染
整
治
是

一
切
的
基
礎
，
但
好
幾

十
年
已
經
過
去
了
不
是
嗎
?

歷
史
經
驗
告
訴
我
們
，
大
規
模
的
興
革
，
有
待
中
央
政
府
以
較
寬
廣
的
格
局
才
能
作
到
，
但
歷
史
與
文

化
的
重
視
保
存
，
富
有
社
區
意
識
的
地
方
政
府
，
往
往
是
成
敗
的
關
鍵
。
今
日
我
們
群
聚
在
此
關
心
淡
水
河
，

且
相
當
難
得
地
將
地
方
政
府
的
角
色
納
入
議
題
，
並
由
三
位
地
方
政
府
的
相
關
主
管
撰
文
表

點
，
相
當

難
能
可
貴
。
個
人
認
為
合
理
的
期
待
，
是
三
位
論
文
報
告
人
從
地
方
政
府
的
觀
點
，
指
出
問
題
的
現
況
、
目

前
的
因
應
措
施
、
所
遭
遇
的
困
難
以
及
各
界

從
政
策
、
法
律
與
教
育
面
相
應
配
合
之
處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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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
期
待
三
位
論
文
報
告
人
，
在
直
轄
市
自
治
法
與
省
縣
自
治
法
通
過
，
地
方
自
治
的
理
念
邁
入
男
一
里
程
碑

之
後
，
進
一
步
對
淡
水
河
提
出
超
越
污
染
整
治
的
觀
點
，

會
各
界
以
全
盤
的
面
貌
來

、
心
淡
水
河
。
從

三
位
論
文
報
告
人
的
報
告
中
'
這
個
期
待
獲
得
部
分
的
滿
足
。

淤地

整府

•• 

工

理

做

、

在
淡
水
河
整
治
的
議
題
上
，
地
方
政
府
的
角
色
一
直
被
定
位
在
整
治
工
程
的
配
合
推
動
以
及
污
染
管
制

的
進
行
兩
方
面
。
從

三
篇
論
文
中
，
很
清
楚
地
看
出
這
兩
個
主
軸
。

楊
敏
昌
處
長
將
淡
水
河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各
項
工
程
的
規
畫
輿
推
動
，
從
民
國
五
十
八
年
來
的
發
展
，

尤
其
是
臺
北
市
政
府
的
角
色
，
作
了
相
當
詳
盡
的
介
紹
，
並
從
寬
籌
預
算
加
速
推
動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用
戶

接
管
工
作
、
興
建
小
系
統
污
水
處
理
設
施
、
敦
親
睦
鄰
回
饋
地
方
、
以
及
培
植
代
操
作
維
譚
業
等
方
面
作
為

未
來
業
務
推
展
的
方
向
。
本
篇
論
文
所
強
調
的
是
如
何
從
工
程
的
角
度
整
治
淡
水
河
。
陳
進
陽
局
長
的
大
作
，

則
先
指
出
淡
水
河
的
污
染
現
況
與
污
染
源
的
結
構
，
再
從
臺
北
市
政
府
推
動
污
染
管
制
的
情
形
作
介
紹
與
檢

討
，
並
從
事
業
廢
水
、
家
庭
污
水
以
及
廢
棄
物
管
制
三
方
面
提
出
因
應
之
道
。
全
篇
論
文
扣
合
住
臺
北
市
政

府

的

權
，
從
以
污
染
管
制
為
主
軸
，
探
討
淡
水
河
的
整
治
問
題
。
臺
北
縣
政
府
的
高
源
平
局
長
，
固
然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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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及
臺
北
縣
政
府
管
制
水
污
染
的
措
施
，
說
明
臺
北
縣
所
推
行
的
水
污
染
管
制
方
案
，
並
強

「
地
方
政
府

限
於
人
力
等
諸
多
因
素
，
採
用
優
先
管
制
地
區
及
優
先
削
減
對
象
管
制
作
業
」
。
然
而
，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，

高
局
長
於
大
作
中
有
關
管
制
的
部
分
提
出
兩
個
重
點
。
首
先
，
在
管
制
的
基
本
理
念
上
，
有
鑑
於
臺
北
縣
境

大
，
對
於
淡
水
河
「
本
於
風
險
性
管
理
理
念
，
以
水
質
、
水
源
、
水
量
保
護

內
水
源
保
護
區
的
土
地

區
之
環
境
維
讀
列
為
首
要
事
項
，
區
內
之
開
發
建
設
均
從
嚴
審
核
，
污
染
源
亦
從
嚴
管
制
，
以
確
保
用
水
安

全
。
」
其
次
，
文
中
也
提
出
制
度
層
面
的
問
題
，
包
括
現
行
河
川
整
治
的
事
權
分
工
太
過
分
散
未
能
有
效
整

合
，
以
及
地
方
政
府
的
財
政
能
力
等
，
並
認
為
「
系
統
整
合
與
事
權
統
一
，
已
成
為
淡
水
河
整
治
的

所

在
」

。
然
而
，
高
局
長
的

三
篇
論
文
分
別
在
工
程
與
管
制
兩
個
面
向
上
提
出
台
北
市
輿
臺
北
縣
政
府
的

大
作
中
，
則
超
越
管
制
的
議
題
，
從
河
川
管
理
的
角
度
，
企

舉
出
臺
北
縣

高
民
眾
的
親
水
性
，
並
真

政
府
針
對
淡
水
河
所
作
的
遊
憩
輿
休
閒
規
畫
(
新
店
溪
碧
潭
橋
至
秀
朗
橋
段
河
川
遊
憩
景
觀
、
大
漠
漠
相
圍

大
橋
至
三
鶯
大
橋
水
上
活
動
暨
河
岸
遊
憩
規
畫
、
大
漢
溪
相
圓
橋
至
中
興
橋
河
岸
遊
憩
規
畫
、
二
重
疏
洪
道

連
動
公
園
休
閒
區
規
畫
等
)
，
希
望
能
「
早
日
回
復
淡
水
河
原
本
的
功
能
與
面
親
」
'
「
努
力
企
圖
使
這
被

遺
棄
、
踐
踏
的
淡
水
河
能
夠
再
次
受
民
眾
親
近
與
擁
抱
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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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
共
生
又
抗
衡
的
關
係
。

政
在
環
保

化

趨
勢

'
吾
人
何
反

於
地

逐

題
不
斷
強
化
的
過
程
中
，
，
地
方
政
府
的
角
色
，
尤
其
是
其
與
中
央
政
府
的

，
一
直
處
於

全
球
環
境

題
的
興
起
，
環
境
議
題
的
全
球
化
以
及
因
應
機
制
的
國
際
化
之

後
，
地
方
政
府
的
角
色
卻
反
而
受
到
重
視
。
一
九
九
二
年
於
地
球
高
峰
會

(
3
2
v
ω
C
B
E
C

所
通
過
的
二
十

一
世
紀
議
程

E
m
g
E
N
H
)
，
便
於
其
中
第
二
十
八
章
專
門
討
論
地
方
政
府
的
角
色
，
並
指
出
地
方
政
府
對
永

續
發
展
的
地
域
性
規
畫
與
發
展
真
有
相
當
大
的
重
要
性
。
地
方
政
府
並
有
監
督
中
央
政
府
的
功
能
，
且
能
主

導
民
眾
參
與
永
續
發
展

。

以
往
我
國
憲
法
的
地
方
自
治
未
能
充
分
落
實
，
地
方
自
治
團
體
的
權
限
受
到
相
當
限
縮
。
因
此
，
在
許

多
重
要
的
政
策
規
畫
(
如
大
型
工
業
區
或
污
染
性
設
施
的
設
置
)
上
，
地
方
政
府
並
沒
有
核
可
權
.
，
而
表
現

在
環
境
保
護

題
上
，
地
方
政
府
的
角
色
也
偏
重
工
程
的
配
合
與
管
制
的
執
行
兩
方
面
。
近
來
，
這
種
局
面

已
有
相
當
改
善
。
以
水
污
染
為
例
，
薑
灣
省
或
台
北
縣
市
政
府
環
境
主
管
機

得
視
轄
區
內
環
境
特
殊
或
需

特
予
保
護
之
水
體
，
擬
定
個
別
較
嚴
之
放
流
水
標
準
(
水
污
染
防
治
法
第
七
條
第
二
項
)
。
尤
其
是
省
(
市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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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縣
(
市
)
地
方
政
府
首
長
均
由
民
選
產
生
，
直
轄
市
自
治
法
與
省
縣
自
治
法
也
通
過
施
行
，
地
方
政
府
未

來
在
環
境
議
題
上
，
勢
必
超
越
工
程
推
動
與
管
制
執
行
兩
個
層
面
，
而
有
較
多
自
主
管
理
與
規
劃
的
權
限
。

表
現
在
河
川
管
理
上
，
則
地
方
政
府
如
何
能
跳
脫
污
染
整
治
的
格
局
，
進
一
步
恩
考
河
川
的
經
營
管
理
，

及
河
川
的
經
濟
、
社
會
、
教
育
、
文
化
等
機
能
，
使
淡
水
河
成
為
一
條
有
精
神
、
有
內
涵
、
有
歷
史
、
有
文

化
，
而
且
可
親
又
可
近
的
生
活
大
師
。

在
此
一
意
味
下
，
地
方
政
府
對
以
往
中
國
時
報
河
川
保
護
小
組
所
主
辦
的
歷
次
研
討
會
，
其
中
所
研
討

的
幾
個
河
川
經
營
與
整
治
的
論
點
，
都
應
認
真
形
成
主

至
少
包
括
•. 

觀
點
。
這
些

1

地
方
政
府
對
以
流
域
為
單
元
的
河
川
管
理
體
系
(
例
如
淡
水
河
流
域
管
理
局
、
淡
水
河
流
域
管
理
法
)
的

看
法
如
何
?

立
地
方
政
府
對
自
來
水
管
理
政
策
(
是
否
收
歸
國
營
、
水
價
核
定
程
序
、
水
權
交
易
等
)
的
看
法
如
何
?

丘
地
方
政
府
對
河
川
上
、
中
、
下
游
之
間
權
益
的
調
整
措
施
(
如
補
償
、
平
衡
基
金
等
)
的
看
法
如
何
?

d
u地
方
政
府
對
淡
水
河
管
理
的
資
訊
流
通
與
民
眾
參
與
系
統
(
如
淡
水
河
白
皮
書
)
的
看
法
如
何
?

透
過
也
一
題
在
歷
次
研
討
會
中
多
少
都
有
討
論
過
，
但
共
識
都
未
形
成
。
在
地
方
自
治
的
理
念
逐
步
落
實

的
今
日
，
地
方
政
府
應
就
這
些

題
積
極
思
考
並
形
成
自
主
觀
點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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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全
球
性
的
思
考
與
地
方
性
的
行
動
」

S
V
E
R
E
各
自
己
于
"
丘
吉
色
可
)
乃
是
目
前
人
額
社
會
面
對
環
境

題
的
最
高
境
界
。
雖
然
如
此
，
如
何
在
環
境
保
護
的
大
旗
下
，
調
和
全
球
、
區
域
、
國
家
、
以
及
地
方
等

層
級
的
利
益
與
價
值
體
系
，
一
直
是
最
困
難
的
問
題
。
此
次
研
討
會
特
別
邀
請
地
方
環
保
及
衛
生
工
程
相

主
管
撰
文
討
論
，
將
地
方
性
的
行
動
經
驗
輿
全
國
性
的
政
策
意
酒
作
聯
結
，
非
常
具
有
意
義
。

面
對
淡
水
河
，
國
人
的
首
要
反
應
是
污
染
整
治
。
面
對
污
染
整
泊
，
工
程
建
設
又
是
最
優
先
考
慮
。
我

看
不
出
這
樣
的
反
應
模
式
有
何
錯
誤
，
畢
竟
淡
水
河
的
問
題
不
是
旦
夕
所
形
成
，
更
不
是
旦
夕
所
能
解
決
的
。

但
強
烈
感
受
到
這
樣
的
因
應
邏
輯
太
過
粗
略
。
超
越
工
程
、
超
越
整
制
、
超
越
中
央
主
導
，
在
解
決
短
期
的

問
題
中
，
不
斷
對
淡
水
河
作
管
理
面
、
社
會
面
、
教
育
面
、
歷
史
面
、
文
化
面
的

經
營
，
並
將
所
有
的

努
力
透
過
資
訊
流
通
與
民
眾
參
與
落
實
到
地
方
與
社
區
層
面
，
應
是
今
日
我
們
討
論
整
治
淡
水
河
及
地
方
政

府
的
因
應
，
所
應
有
的
體
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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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與
人
顯
文
明
有
著
密
不
可
分
的
關
聯
，
河
川
輿
土
地
同
樣
是
人
類
與
大
自
然
最
緊
密
的
互
動
媒
介
，

河
川
對
人
的
重
要
性
，
不
僅
僅
是
他
在
實
用
上
的
價
值
，
更
重
要
的
是
由
於
不
同
河
川
的
水
文
及
特
性
，
也

影
響
著
人
的
生
活
方
式
，
因

'
演
化
出
不
同
的
文
化
特
性
，
也
豐
富
了
人
類
的
心
靈
生
活
，
因
此
河

川
不
但
孕
育
出
人
類
的
文
明
，
也
成
為
文
化
提
昇
重
要
內
酒
。
但
是
，
由
於
現
代
都
市
的
形
成
，
人
口
及
資

源
的
高
度
集
中
，
導
致
每
個
人
對
水
的
依
賴
不
再
直
接
來
自
自
然
河
川
，
而
是
透
過
如
自
來
水
等
高
度
集
中

的
處
理
程
序
，
因
此
在
日
常
生
活
中
人
與
河
川
日
漸
疏
離
，
再
加
上
資
源
集
中
也
導
致
了
污
染
的
集
中
，
因

而
，
在
現
代
都
市
的
威
脅
下
，
河
川
面
臨
了
自
然
史
上
最
嚴
重
的
危
機
。
現
代
都
市
對
河
川
的
破
壞
，
不
僅

是
水
質
、
水
環
境
及
其
特
殊
景
觀
的
消
失
，
更
意
昧
著
放
棄
了
河
川
水
邊
生
憊
的
存
在
價
值
，
人
如
果
失
去

了
親
水
性
，
將
嚴
重
影
響
人
的
心
靈
。

淡
水
河
由
南
向
北
，
切
關
台
北
盆
地
經
流

著
都
市
的

渡
出
海
，
台
北
聚
落
因
淡
水
河
而
形
成
，
但

急
速
發
展
，
不
但
嚴
重
污
染
了
這
條
河
川
，
為
了
保
護
兩
側
高
度
集
中
的
人
口
，
河
堤
年
年
加
高
，
兩
道
牆

隔
開
河
堤
裡
外
，
水
變
得
不
容
易
親
近
，
都
市
離
水
愈
來
愈
遠
，
人
與
河
川

係
愈
來
愈
淡
，
對
今
天
的
台

北
人
而
言
，
淡
水
河
已
不
再
屬
於
自
然
，
而
是
兩
道
高
牆
圍
起
來
的
大
排
水
溝
。

現
代
都
市
的
形
成
雖
然
對
河
川
帶
來
極
大
的
威
脅
，
但
是
，
也
使
人

覺
到
河
川
對
人
的
意
義
，
因

此
，
先
進
國
家
在
都
市
發
展
的
同
時
，
也
都
伴

著
拯
救
河
川
的
措
施
，
即
使
是
新
加
坡
、
漢
城
等
新
興
工

業
國
家
都
市
，
多
年
來
的
河
川
整
治
也
已
見
相
當
的
續
效
，
在
這
些
國
外
的
例
子
中
，
我
們
都
可
以
看
到
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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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都
市
輿
自
然
河
川
間
的
衝
突
其
實
並
非
無
法
彌
補
，
與
國
外
相
較
，
台
灣
的
腳
步
顯
然
是
慢
了
許
多
，

對
台
灣
許
多
瀕
臨
死
亡
的
河
川
，
正
是
過
去
為
政
者
缺
乏
長
遠
規
劃
所
付
出
的
代
價
。

近
年
來
，
台
灣
的
環
保
意
識
覺
醒
，
河
川
污
染
的
問
題
也
逐
漸
受
到
社
會
各
界
的
重
視
，
各
重
要
河
川

的
整
治
工
作
也
先
後
展
開
，
就
淡
水
河
的
整
治
工
作
而
言
，
淡
水
河
整
治
工
作
的
推
動
始
於
民
國
五
十
八
年

'
迄
今
已
歷
經
二
十
餘
年
，
雖
然
我
們
可
以
從
前
面
的
三
篇
論

的
台
北
區
衛
生
下
水
道
系
統
綱
要

文
中
感
受
到
基
層
單
位
對
淡
水
河
整
治
所
付
出
的
努
力
，
然
而
二
十
餘
年
的
光
陰
所
換
來
的
整
治
績
效
實
在

值
得
我
們
深
切
反
省
，
對
照
韓
國
漢
江
的
整
治
來
看
，
韓
國
為
主
辦
一
九
八
六
年

際
奧
運
，
於
一
九
八
二

年
九
月
開
始
推
動
漢
江
整
治
計
劃
'
短
短
不
到
四
年
的
時
間
，
於
一
九
八
六
年
八
月
即
完
成
漢
城
地
區
河
段

三
十
六
公
里
的
相
關
整
治
工
程
，
漠
江
整
泊
的
成
功
的
確
給
我
們
很
大
的
衝
擊
，
重
新
反
省
淡
水
河
的
整
治

工
作
。
上
述
的
三
篇
論
文
中
，
楊
敏
昌
處
長
及
陳
進
陽
局
長
的
論
文
大
致
上
是
業
務
報
告
，
並
基
於
其
業
務

本
位
提
出
問
題
與
未
來
業
務
方
向
，
高
源
平
局
長
的
論
文
則
有
點
出
目
前
淡
水
河
整
治
的
一
些
結
構
性
困
境
。

總
體
而
言
，
淡
水
河
的
整
治
的
確
困
難
重
重
，
除
了
經
費
轉
騙
、
用
地
取
得
、
路
權
協
調
及
其
他
技
術
性
的

困
難
外
，
政
府
事
權
不
一
及
缺
乏
民
間
的
認
同
參
與
才
是
根
本
的
問
題
。

政
府
各
單
位
間
事
權
不
明
確
、
步
調
不
一
致
，
一
直
都
是
淡
水
河
整
治
工
作
的
最
大
瓶
頸
，
這
些
問
題
，

在
高
局
長
的
論
文
中
有
點
出
。
目
前
河
川
整
治
工
作
的
相

責
單
位
，
包
括
行
政
院
環
保
署
、
農
委
會
、

經
濟
部
工
業
局
、
水
利
省
、
水
資
會
、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、
省
市
政
府
、
縣
市
政
府
等

局
處
，
各
個
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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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
雖
然
就
自
己
的
權
限
範

而
言
卻
未
見
成
果
，
各
單
位
不
但
權
賣
不
一

而
言
都
相
當
努
力
，
但
是

且
缺
乏
橫
向
溝
通
、
理
念
目
標
不
一
致
、
再
加
上
層
級
不
同
、
現
有
法
令
與
現
行
行
政
區
域
劃
分
之
限
制
而

形
成
作
業
繁
複
'
導
致
缺
乏
整

量
及
執
行
工
作
推
動
上
的
困
難
。

其
次
是

全
民
參

認
同
及
參
與
，
一
條
河
川
的
整
治
，
組
對
不
可
能
光
靠
政
府
的
力
量
，
只
有

與
，
才
能
成
功
延
續
河
川
的
生
命
，
因
此
淡
水
河
的
整
治
，
除
了
相

硬
體
工
程
建
設
外
，
應
透
過
各
種
方

式
鼓
勵
民
間
的
參
與
，
重
建
台
北
人
對
淡
水
河
的
認
同
及
感
情
，
同
時
讓
全
民
體
認
河
川
整
治
的
意
義
，
進

而
使
政
府
與
民
間
共
同
參
與
、
相
互
監
督
，
至
於
實
際
的
做
法
，
則
有
許
多
圈
外
成
功
的
經
驗
足
堪
借
鏡
，

在
國
外
許
多
河
川
都
由
社
區
認
養
，
由
社
區
居
民
共
同
參
與
污
染
源
的
監
督
及
河
岸
綠
化
環
境
的
維
護
，
甚

至
由
小
學
生
參
與
監
督
及

，
一
方
面
培
養
對
河
川
的
感
情
，
同
時
也
能
根
植
環
保
的
意
識
，
各
種
不
同

的
做
法
，
都
可
以

我
們
參
考
學
習
，
當
然
也
需
要
更
多
的
創
意
，
才
能
讓
淡
水
河
的
整
治
成
為
大
台
北
社

區
全

居
民
的
共
同
目
標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這
些
作
法
還
需
要
配
合
其
他
方
面
的
努
力
，
包
括
淡
水
河
未
來
河

岸
空
間
的
重

更
加
強
人
性
化
的
親
水
空
間
，
市
民
能
夠
與
河
川
更
加
觀
近
，
才
能
重
建
河
川
與
市
民
生

活
的
連
帶
。
男
外
，
社
區
認
同
的
建
構
、
社
區
意
識
的
凝
聚
等
，
也
是
全
民
參
與
的
必
要
蝶
件
，
這
也
是
我

們
多
年
來
努
力
的
方
向
。

淡
水
河
，
承
載
著
台
北
人
的
進
步
與
希
望
，
伴
隨
著
大
台
北
從
古
早
走
向
現
代
，
如
今
卻
如
同
台
灣
西

岸
許
多
河
川
一
樣
，
瀕
臨
死
亡
的
危
機
，
這
正
是
過
去
錯
失
政
策
所
付
出
的
代
價
。
巴
黎
早
在
百
年
前
即
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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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
現
代
都
市
的
衛
生
下
水
道
，
東
京
也
早
在
六
十
年
前
就
開
始
了
隅
田
川
的
整
治
，
如
果
我
們
今
天
不
能

及
時
彌
補
，
將
來
我
們
將
付
出
更
大
的
代
價
。
對
於
過
去
經
驗
的
深
刻
反
省
，
以
永
續
經
營
的
心
態
面
對
這

塊
土
地
，
重
建
人
與
土
地
間
的
連
帶
，
才
能
夠
真
正
及
時
挽
救
我
們
的
河
川
。




